宁晋县财政局文件
宁财字〔2021〕61号

宁晋县财政局

关于转发《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等
四部门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、矿产资源专项收入、海域使用金、无居民海岛使用金、土地闲置费征收职责划转事项的通知》
的通知
各乡镇（区）、街道办、县直各单位：
    现将《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等四部门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、矿产资源专项收入、海域使用金、无居民海岛使用金、土地闲置费征收职责划转事项的通知》（冀税发〔2021〕65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高度重视，遵照执行。
宁晋县财政局  

2021年7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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